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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永

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永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审阅了《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对浙江永强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7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8.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28,00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0,523.8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17,476.20万元，已由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0月 14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

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054.65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 216,421.5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298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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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16,421.55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232,165.22

项目终止转出 B2 1,438.11

利息收入净额 B3 28,419.09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705.90

利息收入净额 C2 92.13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32,871.12

项目终止转出 D2=B2 1,438.11

利息收入净额 D3=B3+C2 28,511.22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 10,623.53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0,623.53

差异 G=E-F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了《浙

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

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1月 6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

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1

年 6月 15日公司和新设子公司宁波永宏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永

宏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

湾新区支行、公司和新设子公司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强邦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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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集中管理，进

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2年 9月 10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决定逐步

取消在“兴业银行临海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于 2012年 9月 14日连

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安排需要，维护并加强银企合作关系，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决定将原存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临海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部分资金转存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并新设两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2012年 12月 4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于 2012年 11月 13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3年 5月 20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分别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于 2013年 6月 6日发布《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截

至 2013年 6月 6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

募集资金已全部支出，该账户不再使用，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审核，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式注销。

公司于 2014年 5月 14日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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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5年 10月 9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

司于 2015年 9月和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拓公司）连

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7年 6月 12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

司于2017年6月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临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决定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临海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公司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后确定的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发布《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

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已办理完毕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账号

15000088696083）销户手续，该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金额已全部转至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19930101040057888），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招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1日发布《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

司于 2019年 5月 30日已办理完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账

号 392258832423 ） 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临 海 支 行 （ 账 号

33001666135053007730）销户手续，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已全部转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19930101040057888），公司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招

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公司于 2019年 6月 14日发布《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

司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已办理完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370158361298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临 海 支 行 （ 账 号

120702112920033973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账号

8110701015300150800）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账号

110918758610101）销户手续，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分别转至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19930101040057888）、北京联拓公司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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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及北京联拓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

号 370158361298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临 海 支 行 （ 账 号

120702112920033973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账号

8110701015300150800）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账号

110918758610101）、招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应

终止。

公司于 2019年 6月 25日发布《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

司于 2019年 6月 25日已办理完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

行（账号 39543001040006126）销户手续，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已转

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19930101040057888），公司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招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应终止。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2日发布《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

司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已办理完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33001666135059003369）销户手续，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已转至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账号 81060158000000072），公司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招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公司于 2020年 7月 8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

司于 2020年 7月和河南永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永强公司）连同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舆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8日发布《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

司于 2021年 1月 18日已办理完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账号 81060158000000072）销户手续，上述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已转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 19930101040057888），公司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招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及补充协议等相应终止。



招商证券关于浙江永强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6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4日发布《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于 2023年 11月和河南永程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永程公司）

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舆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所有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3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舆支行 262488788494 127,953.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19930101040057888 106,090,744.5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舆支行 253371685376 16,610.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370158361298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33001666135059003369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1207021129200339732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临海支行
81060158000000072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

区支行
392258832423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

湾新区支行
39543001040006126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33001666135053007730 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

行
8110701015300150800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 110918758610101 已销户

合计 106,235,308.2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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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表 1）。

2、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 2019年 12月 27日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优先使

用剩余募集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用于河南平舆设立子公司以投资建设户

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期使用 705.90万元

超额募集资金。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异常情况。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见《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 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 2010年 11月 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3,506.35万元。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的鉴证结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



招商证券关于浙江永强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8

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26〕7380号），鉴证结论如下：浙江永强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202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

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深

证上〔2025〕480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浙江永强公司募集资金2025年度实际存

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浙江永强2025年度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流水、浙江永强关于

募集资金使用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股东会决议及相关公告文件，向浙江永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了解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审阅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

况鉴证报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浙江永强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5年修正）》《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浙江永强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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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6,421.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5.90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2,871.12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700.00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87%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变

项目（含部

分改变）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345 万件新型户

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否 52,610.00 66,610.00 65,504.82 98.34 2013年 12月 1,712.41 是 否

2. 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

中心项目

项目部分

终止
8,700.00 1,000.00 957.38 95.74 750.82 是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1,310.00 67,610.00 66,462.20 2,463.23

超募资金投向

1.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

心项目(宁波永宏公司)
是 21,000.00 16,000.00 9,693.38 60.58 2015年 05月 -469.33 否 是

2. 年产 470 万件户外休

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宁波
否 54,000.00 59,000.00 55,665.01 94.35 2014年 12月 5,654.8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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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邦公司)

3. 北京联拓公司 否 43,800.00 43,800.00 43,900.88 100.23 2018年 12月
-357.49[注

2]
否 否

4. 河南平舆户外休闲用

品生产线项目
否 50,000.00[注 1] 50,000.00 705.90 37,149.65 74.30 2026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88,800.00 188,800.00 705.90 166,408.93 4,827.98

合 计 － 250,110.00 256,410.00 705.90 232,871.13 － － 7,291.2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由于政府建设规划及统一施工等原因导致永强国贸大厦的产品研发检测及

展示中心项目建设时间比原计划推迟。公司已将该项目部分内容改到集团公司总部实施，2017年 9月，已终

止该项目中的产品研发和展示中心两部分。

2、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由于部分工程延迟完工，导致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未能如期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并因该项目的内外环境和经济可行性已经发生变化，未能达到预计效益。

3、北京联拓公司：由于航司政策调整、研发费用投入等影响，北京联拓公司收入未能达到承诺数据。

4、河南平舆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由于政府建设部分工程延迟完工，厂房交付推迟，导致该项目进度建

设比原计划推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宁波永宏公司)的内外环境和经济可行性已发生变化，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及募集

资金的投资进度，如继续实施该项目，很难实现预期效益。根据 2019年 4月 19日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经公司 2010年 11月 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利用超额募集资金 2亿元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2、公司根据 2011年 5月 2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使用超募资金 75,00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

心项目及年产 470 万件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

3、公司根据 2011年 7月 3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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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决定利用超募资金 1.4亿元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45万件新型户外休

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缺口。

4、公司根据 2013年 4月 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杭州湾项目投资结构的议

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对杭州湾项目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其中宁波强邦公司投资总额调整为 59,000.00万元，

宁波永宏公司投资总额调整为 16,000.00万元。

5、公司根据 2015年 8月 1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对外投资收购股权并增资的

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收购北京联拓公司部分股权。

6、公司根据 2019年 12月 2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优先使用超募资金及历年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同意公司优先使用剩余募集资金

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50,000.00万元在河南平舆设立子公司以投资建设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7、公司根据 2025年 4月 18日第六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处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定向减资的方式退出北京联拓，上述事项已于 2025/07/29办妥工商登记手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改变情况

1、公司根据 2013年 7月 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实施主体由宁波永强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永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实施，实施地点由永

强国际贸易大厦变更为临海市公司总部及永强国际贸易大厦。

2、公司根据 2023年 8月 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河南平舆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由河

南永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变更为河南永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及河南永程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联合实施，实施地

点由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健康路西段北侧 888 号变更为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健康路西段北侧 888 号及河

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郭楼区西环路北段西侧 2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根据 2010年 11月 6日董事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3,506.35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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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在报告期末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入六个月大额存单，并获取相应收益。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1、年产 345万件新型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已建设完成且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决定对上述项目进行

结项，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105.18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进行管理。

2、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已建设完成且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决定对上述项目进行结项，将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 42.62万元转为超募资金进行管理。

3、年产 470万件户外休闲用品生产线项目已建设完成且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决定对上述项目进行结项，

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3,335.00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进行管理。

4、北京联拓公司投资已完成，北京联拓公司其剩余资金 1,425.43万元不再继续参照募集资金进行监管，转为

北京联拓自有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5、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根据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户外休闲用品

物流中心项目，该项目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306.62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进行管理。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暂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无

[注 1]该项目预算总投资 5亿元，公司优先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及历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投入建设，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注 2]该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系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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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产品检测项目
产品研发检测及展

示中心项目
1,000.00 957.38 95.74 750.82 是 是

户外休闲用品物

流中心项目 (宁

波永宏公司)

户外休闲用品物流

中心项目(宁波永

宏公司)

16,000.00 9,693.38 60.58 2015年 05月 -469.33 否 是

合 计 － 17,000.00 10,650.76 － － 281.49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产品研发检测及展示中心项目：2017年 8月 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7 年 9月 4日 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该募投项目中

的产品研发和展示中心两部分，该募投项目当时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7,742.62万元，其中 7,700万元不继续

投入该募投项目，并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2、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根据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户外休闲用品物流

中心项目，该项目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306.62 万元转为超募资金进行管理。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户外休闲用品物流中心项目：该项目的内外环境和经济可行性已经发生变化，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及相关募集资

金的投资进度，如继续实施该项目，很难实现预期效益，甚至可能产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亏损，为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实施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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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马建红

包晓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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